
聊城市财政局文件
聊财会〔2020〕3 号

转发财政部《关于印发<政府会计准则制度
解释第 2 号>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,市直各行政事业单位：

现将财政部《关于印发<政府会计准则制度解释第 2 号>的

通知》（财会〔2019〕24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附件：财政部《关于印发<政府会计准则制度解释第 2 号>

的通知》

2020 年 1 月 20 日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聊城市财政局会计科 2020 年 1 月 20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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